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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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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岗区政府印发了《西岗区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认定与持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一起看：



积极扶持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

突出办园质量导

向

加强财政扶持和

收费管理

保障适龄儿童接受有

质量的学前教育



01 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开办一年以上的幼儿园。

02 实际班数与批准班数相符，且建制完整，为二星

级以上。



03 幼儿园近一年内无安全责任事故，等违规违法现象。

04 自愿接受政府限价，且在认定期间内不再调价。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通教

育部门认定、收费符合要求，

接受下令补助的非营利性民

办幼儿园。



根据《方案》，每年6月30日前，

凡认为符合申报条件的民办幼儿

园都可向区教育局进行申报。

自愿申报

根据各幼儿园上交的申报材料，

由西岗区教育局负责组织评审人

员进行审核、认定，并对认定结

果按要求予以公示。

资格认定

每年8月，西岗区教育局与被认定

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签订《西岗

区委托提供普惠性学前教育服务

协议书》，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

签订协议



要强化退出管理。普惠扶

持对象自愿退出的，应于

当年6月30日前以书面形

式提出申请，经教育局同

意后方可退出。

对违反《协议》，严重干扰

学前教育管理秩序，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的幼儿园和相关

举办者，严格按照学前教育

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议》

约定追究幼儿园或举办者责

任。



规范资金申报和使用
规范资金申报和使用

规范办园行为

加强收费管理



加强社会监督

强化退出机制


